附件9

出境木质包装检疫操作指引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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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0722596][bookmark: _Toc82279090]
1 总则
[bookmark: _Toc60722556][bookmark: _Toc60722597][bookmark: _Toc82279091]1.1 目的
为规范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监管工作，确保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符合输入国家或地区的检疫要求，提升工作质量，依据有关规定制定本操作指引。
[bookmark: _Toc60722557][bookmark: _Toc60722598][bookmark: _Toc82279092]1.2 适用范围
本指引所称木质包装是指用于承载、包装、铺垫、支撑、加固货物的木质材料，如木板箱、木条箱、木托盘、木框、木桶、木轴、木楔、垫木、枕木、衬木等。
不包括：完全由经过胶粘、加热、加压等方法生产的胶合板、刨花板、纤维板等制作的木质包装；完全由薄木材（厚度6毫米或以下）制作的木质包装；在制作过程中经过加热处理用于存放散装葡萄酒或烈酒的木桶；在制作过程中经过加工或其它去除有害生物的处理且用于包装葡萄酒、雪茄或其他商品的礼品盒；锯末、刨花木、丝；永久固定于运输车辆和集装箱上的木质配件。
[bookmark: _Toc60722558][bookmark: _Toc60722599][bookmark: _Toc82279093]1.3 工作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第69号、海关总署第240号令修改）
《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ISPM15）
《关于公布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有关要求的公告》(质检总局公告2005年第4号)
《关于实施出境木质包装检疫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质检动函〔2005〕90号）
《关于加强输欧货物木质包装检疫监管的通知》（质检动函〔2013〕56号）
《关于调整进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要求的通知》（质检动函〔2014〕113号）
《关于继续加强输欧货物木质包装检疫监管工作的通知》（质检动函〔2015〕84号）
《质检总局关于印发《出入境检验检疫流程管理规定》的通知》（国质检通〔2017〕437号）
关于加强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监管的通知（署办动植函〔2018〕19号）
《关于进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标识编码和检疫处理方式有关事项的通知》（动植函〔2018〕28号）
《海关总署关于印发<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随机抽查事项清单（2018版）>及其相关实施细则的通知》（2018年第31号）
《海关总署关于规范海关系统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署法发〔2018〕131号）
《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署令〔2018〕240号)
《动植物检疫现场查验岗位人员管理要求》《动植物检疫证书授权签证人员管理要求的通知》（署动植函〔2019〕321号）
[bookmark: _Toc60722559][bookmark: _Toc60722600][bookmark: _Toc82279094]1.4 人员资质要求
1.4.1 现场检疫人员
至少一名检疫人员应具备植物检疫现场普通查验岗位资质。
1.4.2 签证人员
应具备签证植物检疫官资质。
1.4.3 核查人员
至少一名核查人员应具备植物检疫现场普通查验岗位资质。
[bookmark: _Toc60722560][bookmark: _Toc60722601][bookmark: _Toc82279095]1.5 工作要求
各关要加强出境货物木质包装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协同监管。注册登记负责部门应及时通报企业申请、延续注册登记等信息，核查部门应及时通报核查情况，现场检疫部门应关注企业注册登记、核查等情况，及时在系统中调整企业信息。

[bookmark: _Toc60722561][bookmark: _Toc60722602][bookmark: _Toc82279096]2 企业管理
[bookmark: _Toc60722562][bookmark: _Toc60722603][bookmark: _Toc82279097]2.1 注册登记
2.1.1 申请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可通过海关行政审批一个窗口现场办理、海关行政审批网上办理（网址：http://pre.chinaport.gov.cn/car），或者海关总署官网（http://www.customs.gov.cn/）互联网+栏目登陆进行办理。
2.1.2 考核流程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注册登记由企业所在地隶属海关受理，直属海关决定。隶属海关可以通过管理网电脑输入http://10.226.3.167:8008/has登陆海批平台。根据《海批平台操作手册（海关端）》进行受理操作。
2.1.2.1 受理申请
隶属海关在接到企业申请后，从填报信息完整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等方面进行审核，向申请人出具受理单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应当即时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因依法不属于本海关职权范围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其他海关申请。
2.1.2.2 组织考核
直属海关接收受理申请后，应组织考核组对申请企业进行现场考核。
考核组应对企业热处理或者熏蒸处理设施、人员及相关质量管理体系等进行现场考核（具体考核要求见附1），填写《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考核细则》（附2），并将考核情况报送直属海关。
2.1.2.3 考核决定
自隶属海关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直属海关应根据考核情况作出做出是否准予注册登记的决定。20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企业存在不符合项的，要求企业进行整改。
发现严重不符合项的，一票否决；或一般不符合项在规定期限内未整改或经验证整改不合格的，直属海关做出考核不予通过的决定，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书面告知不合格原因。
未发现不符合项，或发现一般不符合项，经验证整改合格的，直属海关出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同时核发《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资格证书》。
2.1.2.4 公布及上报
直属海关定期将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名单在直属海关官网公布，并报海关总署备案，标识加施资格有效期为三年。
2.1.3 资质的变更、延续、注销与重新申请
变更、延续、注销与重新申请均按首次注册登记的流程、时限办理。
2.1.3.1 变更
出现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等情况等，企业应向隶属海关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供与变更内容相关的资料。准予变更的，由直属海关出具《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
2.1.3.2 延续
木质包装标识加施资质有效期为3年。标识加施企业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隶属海关提出延续申请。直属海关组织对其进行考核，决定是否对其资质进行延续，准予延续的，由直属海关出具《准予延续行政许可决定书》。
2.1.3.3 注销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因解散、关停等情况，需对标识加施资质进行注销的，应向隶属海关提交注销申请，上传注销申请书，由直属海关予以注销。企业取得准予注销许可后应当一并交回原注册登记证书。
[bookmark: _Hlk103880913][bookmark: _Hlk103880979]2.1.3.4 重新申请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出现热处理或者熏蒸处理设施改建、扩建，木质包装成品库改建、扩建，企业搬迁等影响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有效运行，或其他重大变更情况的，应当向隶属海关重新申请标识加施资格。未重新申请的，海关暂停直至取消其标识加施资格。
[bookmark: _Toc60722563][bookmark: _Toc60722604][bookmark: _Toc82279098]2.2 注册登记申请材料
首次申请企业可以通过海关行政审批网上办理平台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a.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资格申请考核表》（附2）；
b. 厂区平面图，包括原料库（场）、生产车间、除害处理场所、成品库平面图，简要说明并明确标示各功能区；
c. 热处理或者熏蒸处理等除害设施及相关技术、管理人员的资料。
[bookmark: _Toc60722564][bookmark: _Toc60722605][bookmark: _Toc82279099]2.3 核查
海关核查部门根据作业指令，对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对实施核查。隶属海关每年应对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至少实施一次管理类核查，直属海关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核查频次。管理类核查一般由直属海关动植物检疫职能管理部门会商核查职能管理部门制定年度（或者半年度）计划后，通过“新一代风险作业系统”提起核查需求。隶属海关核查部门根据作业指令和标准化作业表单的内容，按照《海关核查操作规范》的相关要求开展核查作业并反馈核查结果。当年注册登记或延续注册登记的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该年度周期内不再实施管理类核查。

[bookmark: _Toc60722566][bookmark: _Toc60722607][bookmark: _Toc82279101]3 检疫处理监管
实施检疫处理前，无论采用哪种处理方法，都应满足：
a. 待处理木质包装种类、数量与申报情况一致。
b. 待处理木质包装没有携带昆虫、严重霉变等。
c. 待处理木质包装应使用去树皮木材制作，溴甲烷处理必须在处理前去皮，热处理在处理之前或之后去皮均可。木质包装上树皮残留允许量应满足：宽度小于3 cm，或总面积小于50 cm2。
d. 处理库内装载合理。热处理时根据库内循环气流方向，合理装载木质包装材料；熏蒸空间装载量不得超过其体积的80%。
e. 处理库内堆放合理。热处理库地面应有铺有隔条或是木托盘，若处理板材，板材之间应交叉叠放，时应有适当间距；熏蒸处理时应每20 cm设置分隔物。
[bookmark: _Toc60722567][bookmark: _Toc60722608][bookmark: _Toc82279102]3.1 处理前申请
3.1.1 在实施热处理前，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应向所在地海关申请木质包装处理计划，以生产批为申请批，生产批号应在待处理木质包装上予以标注或体现。
3.1.2 申请内容应完整并包括包装种类、数量、生产批号、拟输往国家或地区、检疫处理方法以及计划处理时间等内容。
3.1.3 企业可采用系统申请或书面申请方式，海关工作人员对申请计划进行审核，必要时可实施现场审核，审核合格后批准实施检疫处理。
[bookmark: _Toc60722568][bookmark: _Toc60722609][bookmark: _Toc82279103]3.2 处理标准
3.2.1 热处理（HT）
保证木材中心温度至少达到56°C，持续30分钟以上。如果在保温保湿阶段出现木材中心温度低于56°C的情况时，则应升温达到56°C后重新计时。
化学加压渗透处理、窑干处理或其他热处理方法，只要达到处理技术指标要求，可视同为热处理。
3.2.2 溴甲烷熏蒸处理（MB）
常压下，按下列标准处理：

	温度
	剂量（g/m3）
	最低浓度要求（g/m3）

	
	
	2小时
	4小时
	12小时
	24小时

	≥21°C
	48
	36
	31
	28
	24

	≥16°C
	56
	42
	36
	32
	28

	≥11°C
	64
	48
	42
	36
	32



熏蒸温度不低于10°C，熏蒸时间不少24时。熏蒸处理过程中应至少在第2、4、24小时时进行熏蒸浓度检测。最小横截面超过20 cm不得使用溴甲烷熏蒸处理。
3.2.3 介电加热处理（DH）
a. 使用微波等介电加热使木材表面温度在处理开始30分钟内达到60°C以上，并保持至少一分钟。
b. 介电加热处理要求：至少使用两组温度传感器在木质包装温度最低处（通常为木材表面）进行测量。厚度超过5cm木质包装材料，应使用双向或多项介电加热。
3.2.4 硫酰氟熏蒸处理（SF）
	温度
	剂量（g/m3）
	最低浓度要求（g/m3）

	
	
	0.5h
	2h
	4h
	12h
	24h
	36h
	48h

	≥30°C
	82
	87
	78
	73
	58
	41
	不适用
	不适用

	≥20°C
	120
	124
	112
	104
	82
	58
	41
	29



熏蒸温度不低于20°C，熏蒸时间为48小时或24小时；最小横截面超过20cm或含水率大于75%的木质包装不得使用硫酰氟熏蒸处理。
[bookmark: _Toc60722569][bookmark: _Toc60722610][bookmark: _Toc82279104]3.3 处理结果审核
检疫处理结束后，海关对申请批出境木质包装检疫处理曲线图和检疫处理合格凭证进行审核，符合上述处理标准的，签发《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熏蒸处理结果报告单》或《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热处理结果报告单》，见附3、4。

[bookmark: _Toc60722570][bookmark: _Toc60722611][bookmark: _Toc82279105]4 标识加施监管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按照规定，对处理合格的木质包装加施标识。海关工作人员对成品实施监管，重点关注标识加施位置、加施数量、是否清晰完整等实施监管。对于认定标识加施不合格的，打磨清除干净原标识后重新加施标识。
[bookmark: _Toc60722571][bookmark: _Toc60722612][bookmark: _Toc82279106]4.1 IPPC标识样式
IPPC标识由以下几部分组成：IPPC为《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英文缩写，CN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规定的中国的国家代码，00000为“2位关区代码+3位标识加施企业编号”，YY为除害处理方式代码，可为HT（热处理）/MB（溴甲烷熏蒸处理）/DH（介电处理）/SF（硫酰氟熏蒸处理）。
标识必须是矩形或正方形，包括在一个边框内，标识框内不能有任何其它信息，如需附加标记（生产者商标、防伪符号等）可在标识框外加注。
[bookmark: _Toc60722572][bookmark: _Toc60722613][bookmark: _Toc82279107][image: 1659145940807]4.2 标识加施要求
木质包装上IPPC标识的大小、使用的字体及加施的位置，可根据需要进行变化，但其尺寸必须足够大，使检疫人员无须使用视力辅助仪器就可以看清楚和辨认。
标识不得手写，不能使用红色或桔黄色。
应加施于使用木质包装时易看见的位置，至少在每件木质包装两个相对面的显著位置，保证其永久性且清晰易辨。

[bookmark: _Toc60722573][bookmark: _Toc60722614][bookmark: _Toc82279108]5 成品管理
5.1 处理合格的木质包装应专库存放。用于存放处理合格木质包装的成品仓库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并应配备必要的防疫设施，防止有害生物再次侵染。定期实施防疫消毒，并做好记录。
5.2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销售时，企业应做好核销，所在地海关视情况进行抽查。

[bookmark: _Toc60722574][bookmark: _Toc60722615][bookmark: _Toc82279109]6 现场检疫
[bookmark: _Toc60722575][bookmark: _Toc60722616][bookmark: _Toc82279110]6.1 除害处理后申报
6.1.1 在木质包装除害处理后，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应向所在地海关进行出口前申报，并提交木质包装除害处理相关资料。
6.1.2 海关审核提交单证资料的完整性、有效性和一致性。经审核，符合相关规定的，受理申报。
[bookmark: _Toc60722576][bookmark: _Toc60722617][bookmark: _Toc82279111]6.2 现场检疫
6.2.1 现场检疫应不少于2名人员，其中至少1人应具有植物检疫普通现场查验岗位资质。
6.2.2 海关工作人员实施现场检疫时，除需审核相关单证及技术指标外，还需按照以下要求实施：
a. 核对木质包装种类、数量、生产批号是否与申报情况一致；
b. 检疫木质包装是否携带昆虫、树皮、严重霉变等；
c. 检疫木质包装上的IPPC标识加施是否清晰规范。
6.2.3 采样和送检
收集现场检疫中发现的有害生物、疑似有害生物为害的样品，做好标识，送实验室进行有害生物检测鉴定。
填写实验室检疫送样单，应填写实验室检疫鉴定项目类别，如真菌、细菌、病毒、线虫、昆虫、杂草等。若输入国家和地区有明确规定的重点关注有害生物，则应在送样单中注明。
6.2.4 合格评定
根据审单结果和现场检疫结果对出境货物木质包装实施合格评定。对于发现技术指标不合格、木质包装未加施IPPC标识、携带昆虫、树皮、严重霉变等不合格情况的，应实施后续处置，要求企业整改，整改合格后方可放行。
[bookmark: _Toc60722577][bookmark: _Toc60722618][bookmark: _Toc82279112]6.3 出境前检疫
出境木质包装在出境前应进行报关，发货人、报关单位应在报关单中准确填报包装种类，并核实木质包装是否加施IPPC标识。
对海关监管区运往境外的货物实施检疫时，除按照指令检疫外，海关工作人员可一并对使用的木质包装进行抽查。检疫不合格且无有效技术整改方案的，不予出境。
海关对海关监管区与区外之间进出货物使用的木质包装不实施检疫。

[bookmark: _Toc60722578][bookmark: _Toc60722619][bookmark: _Toc82279113]7 异常情况处置
7.1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海关责令整改，整改期间暂停标识加施资格。
a. 热处理/熏蒸处理设施、检测设备达不到要求的；
b. 除害处理达不到规定温度、剂量、时间等技术指标的；
c. 经除害处理合格的木质包装成品库管理不规范，存在有害生物再次侵染风险的；
d. 木质包装标识加施不符合规范要求的；
e. 木质包装除害处理、销售等情况不清的；
f. 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运转不正常，质量记录不健全的；
g. 未按照规定向海关申报的；
h. 其它影响木质包装检疫质量的。
7.2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方面原因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海关将暂停直至取消其标识加施资格，并予以公布。
a. 因7.1节所列的原因，在国外遭除害处理、销毁或者退货的；
b. 未经有效除害处理加施标识的；
c. 倒卖、挪用标识等弄虚作假行为的；
d. 出现严重安全质量事故的；
e. 其它严重影响木质包装检疫质量的。
7.3 伪造、变造、盗用标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或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60722579][bookmark: _Toc60722620][bookmark: _Toc82279114]8 对于再利用、修复的或再制造的木质包装
[bookmark: _Toc60722580][bookmark: _Toc60722621][bookmark: _Toc82279115]8.1 再利用的木质包装
按照要求实施检疫处理并加施标识的木质包装，如没进行过修复、再制造或其它的改造，可重复使用。
[bookmark: _Toc60722581][bookmark: _Toc60722622][bookmark: _Toc82279116]8.2 修复过的木质包装
木质包装损坏须进行修复后方可重复使用，替换材料不超过三分之一的，需使用经过处理的原料进行修复，并在添加的木料上加施新标识；当发现修复过的木质包装携带有害生物时，应再次检疫处理或销毁。如实施再处理，必须对原有木质包装上的标识进行永久性清除，处理后加施新标识。
[bookmark: _Toc60722582][bookmark: _Toc60722623][bookmark: _Toc82279117]8.3 再加工的木质包装
如替换材料超过三分之一的，必须对原有木质包装上的标识进行永久性清除，并对修复过的木质包装重新实施检疫处理加施新标识。

[bookmark: _Toc60722583][bookmark: _Toc60722624][bookmark: _Toc82279118]9 信息报送及归档管理
[bookmark: _Toc60722585][bookmark: _Toc60722626][bookmark: _Toc82279120]9.1信息公开
涉及木质包装方面的对外宣传或对外提供前应征得直属海关动植部门同意；植物疫情检出情况未获总署同意不得对外公布。
[bookmark: _Toc60722586][bookmark: _Toc60722627][bookmark: _Toc82279121]9.2其他信息
出境木质包装因检疫问题被输入国家和地区采取退回或销毁处理的，隶属海关应及时查明原因并报直属海关动植部门。
对出境木质包装检疫工作中发现的其他重大问题，按有关规定及时上报。
[bookmark: _Toc60722587][bookmark: _Toc60722628][bookmark: _Toc82279122]9.3 归档管理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注册登记、检疫、分类、核查等各阶段档案按要求管理且保存不少于2年。所在地海关应督促企业建立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检疫、除害处理、标识加施、成品出入库、环境防疫记录、员工培训及异常处置等档案，并至少保存2年。
[bookmark: _Toc60722588][bookmark: _Toc60722629][bookmark: _Toc82279123]
附1：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标识加施企业注册登记考核要求

一、企业环境与布局
①厂区环境整洁卫生、道路及场地应平整、硬化，热处理库、熏蒸库、成品库及周围应为水泥地面。厂区内无杂草、积水。树皮等下脚料集中存放处理；
②厂区布局合理，生产加工及检疫处理区和生活区分开，内销木质包装与出境木质包装的生产、加工、存放区域有效隔离；
③设有原料堆放区、生产车间、待处理区、标识加施区、成品库及下脚料堆放区等区域，各区域划分明显，标识清晰，相对隔离；
④企业厂区面积应与生产加工防疫能力相适应：如有原木锯板工序的，锯板区域应与木质包装生产区域严格隔离,且原木堆存、锯板区域不计算在总面积中。
⑤成品库面积不少于检疫处理库面积的3倍且满足业务需求，清洁干燥，配备必要的防疫设施。库外周转场地不应有积水和种植树木、花草，且有适当的如雨棚之类的防雨设施；
⑥配备相应的灭虫药械并专库存放，定期进行灭虫防疫并做好记录；
⑦厂区及其检疫处理设施的选址与建造符合消防、环保等要求并取得相应证明，如热处理窑的选址与建造应符合县级以上环保、劳动、消防、技术监督等部门的要求，取得消防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等批准证明。
二、处理条件及设施
1. 热处理
[bookmark: _Toc60722589][bookmark: _Toc60722630]①热处理库运行满足热处理技术指标（GB∕T 28838-2012、SN/T 2371-2017）要求，单个库房有效处理能力不低于60立方米，应配有观察之用的小门。观察窑体、窑门四周墙体没有较明显的裂缝，门边四周和门框上耐热橡胶压条，以关门时能压紧密闭为准；
②热处理库具备供热、调湿、强制循环设备，保温、密闭和温度均衡性良好。墙面和门应设保温层，地面为平整的水泥地面。保温性能应达到以下要求：窑内温度达到80°C时，窑体外侧任取1平米，测5-10个点的窑体表面温度，不能超过环境温度15°C；密闭性能应达到：若热处理库正在运行，则从外部不应看到有蒸汽或热气从窑体、窑门四周冒出，窑内温度达到80°C时，热处理库内可以形成100%的相对湿度，且能保持30-60分钟；强制循环设备应使通过材堆的气流速度不小于1.2± 0.2m/s；窑内最大温度绝对偏差不应超过5°C，平均值均方差不应超过2°C。若热处理库处于处理停机状态，从紧闭窑门的热处理库内，不应看到有明显的光线，特别是窑门及观察门处；
③配备两组木心温度传感器及检测仪，耐高温干、湿球温度检测仪以及木材水分检测仪，检测仪表检定合格（通过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检定或校准），数据监控具备自动打印、不可人为修改或数据实时传输功能；干、湿球温度感器须安装于窑内两侧靠近风机进出风道墙壁的前部距地面1.3m的地方，干、湿球温度感温头相距8-10cm，湿球感温头距水面3-5cm。水杯在结构及存水量上应保证在一个正常热处理周期内，水位下降高度不超过2cm的能力。
④配备数据监管系统；
⑤配备安全防护用具。
2. 熏蒸处理
①具备经海关考核合格的熏蒸队伍或签约委托的经海关考核合格的熏蒸队伍；
②熏蒸库应符合《植物检疫简易熏蒸库熏蒸操作规程》（SN/T1143-2013）、《溴甲烷检疫熏蒸库技术规范》（GB/T 31752-2015）的要求，熏蒸库与生活、工作区的距离不少于50m，熏蒸库高度不超过3.5m，体积不超过120m3；熏蒸库密闭性能良好，配备加热设施，使冬季低温条件下，能维持库内温度10°C以上；熏蒸库管线、设备采取耐腐蚀处理，照明灯等电气设施能够防爆；气化投药、循环、通风排毒、浓度检测、温度监测系统配置齐全，布局合理；具备符合要求的强制排毒设备；
③配备熏蒸气体浓度检测仪、温度检测仪以及木材水分检测仪，检测仪表检定合格(符合国家标准计量标志或有关行业标准)；
④配备足够的消防设施及安全防护用具。
三、组织机构及人员管理情况
①建立职责明确的防疫管理小组，成员由企业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检疫处理技术人员等组成；防疫小组成员应熟悉有关海关法律法规；
②企业相关人员应掌握木质包装检疫要求及除害处理效果验收标准。
③主要管理和操作人员应经培训并考核合格，除害处理技术及操作人员应掌握除害处理操作规程。
四、企业防疫、质量管理体系情况
①企业将除害处理质量纳入质量管理目标；
②木质包装检疫及检疫处理相关文件收集齐全；
③制定热处理、熏蒸处理操作流程，明确技术指标、起始、终止的确认标准，安全防护要求等，进行自检和除害处理效果检疫，并做好记录；
④制定从原料、加工生产到成品的检验标准，建立原料采购台帐，注明来源、材种、数量等；
⑤制定标识加施管理要求，明确专人负责标识管理，使用时履行批准手续；
⑥制定成品库防疫管理要求，明确专库专用，成品进出库管理程序；并做好进、出库、销售记录，保证有效追溯产品流向；
⑦制定环境防疫控制要求，定期做好下脚料处理及环境防疫并做好记录；
⑧明确与检疫质量相关的异常情况，制定异常情况处置、报告程序；
[bookmark: _Toc60722590][bookmark: _Toc60722631][bookmark: _Toc82279124]⑨制定产品溯源管理制度。


附2：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考核细则
[bookmark: _GoBack]
	企业名称：
	考核部门：

	考核人员：
	考核时间：
  年  月  日

	考核内容
备注：*为严重不符合项，一票否决。
	考核结果
	简要说明

	防疫、质量管理体系
	明确生产质量方针和目标，将检疫处理质量纳入质量管理目标；
	□符合
□不符合
	

	
	木质包装检疫及检疫处理相关文件收集齐全；
	□符合
□不符合
	

	
	制定热处理、熏蒸处理操作流程，明确技术指标、起始、终止的确认标准，安全防护要求等；
	□符合
□不符合
	

	
	制定从原料、加工生产到成品的检验标准；
	□符合
□不符合
	

	
	企业所用标识是否全部经海关备案
	□符合
□不符合
	

	
	制定标识加施管理要求，明确专人负责标识管理，使用时履行批准手续；
	□符合
□不符合
	

	
	制定成品库防疫管理要求，明确专库专用，成品进出库管理程序；
	□符合
□不符合
	

	
	制定环境防疫控制要求，定期做好下脚料处理环境防疫；
	□符合
□不符合
	

	
	制定异常情况处置、报告程序，明确异常情况种类；
	□符合
□不符合
	

	
	制定产品溯源管理制度
	□符合
□不符合
	

	
	企业出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声明
	□符合
□不符合
	

	
	重要管理制度保留在醒目位置
	□符合
□不符合
	

	组织机构及职责
	建立职责明确的防疫管理小组，成员由企业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检疫处理技术人员等组成。
	□符合
□不符合
	

	
	木质包装生产、检疫处理各环节的负责人，检疫处理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应为管理小组成员，并对各自环节质量负责
	□符合
□不符合
	

	
	检疫处理操作人员和锅炉工等关键岗位人员具备相应的资质，或经培训掌握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符合
□不符合
	

	
	防疫管理小组发生重大变化时是否及时向海关通报
	□符合
□不符合
	

	
	主要管理和操作人员应经培训并考核合格
	□符合
□不符合
	

	
	检疫处理负责人或技术人员应对检疫处理效果负责并确认
	□符合
□不符合
	

	人员管理
	防疫小组成员熟悉木质包装检疫等相关法规
	□符合
□不符合
	

	
	技术人员、操作人员掌握出境木质包装检疫要求、检疫处理技术指标及标识的加施要求
	□符合
□不符合
	

	
	检疫处理技术人员及操作人员掌握检疫处理操作规程
	□符合
□不符合
	

	
	防疫小组成员应熟悉各项规章制度
	□符合
□不符合
	

	
	主要管理人员、操作人员经培训合格
	□符合
□不符合
	

	
	能够按照要求定期对相关关键环节人员进行培训
	□符合
□不符合
	

	环境与布局
	*企业及其检疫处理设施的选址与建造符合环保、消防等要求并取得相应证明
	□符合
□不符合
	

	
	厂区道路及场地是否平整、硬化
	□符合
□不符合
	

	
	厂区主要区域有无杂草、积水、不清洁死角
	□符合
□不符合
	

	
	厂区布局合理，生产加工及检疫处理区和生活区分开，内销木质包装与出境木质包装的生产、加工、存放区域有效隔离
	□符合
□不符合
	

	
	设有原料堆放区、生产车间、待处理区、标识加施区、成品库及下脚料堆放区，各区域划分明显，标识清晰，相对隔离
	□符合
□不符合
	

	
	企业厂区面积应与生产加工能力相适应
	□符合
□不符合
	

	
	热处理库、熏蒸库、成品库及周围为水泥地面
	□符合
□不符合
	

	
	树皮、边角料等下脚料处理集中堆放，及时处理
	□符合
□不符合
	

	
	配备灭虫药械
	□符合
□不符合
	

	
	热处理库、熏蒸库、成品库等均悬挂明显标志
	□符合
□不符合
	

	热处理设施
	*热处理库运行满足热处理技术指标要求，单个库房有效处理能力不低于60立方米
	□符合
□不符合
	

	
	*热处理库数量满足业务需要（年产10万件以下应至少配备一个热处理库；年产10万件以上应至少配备两个）
	□符合
□不符合
	

	
	取得窑体检测报告，且热处理库应满足以下要求：
热处理库具备供热、调湿、强制循环设备（强制循环设备应使通过材堆的气流速度不小于1.2±0.2m/s；窑内最大温度绝对偏差不应超过5°C，平均值均方差不应超过2°C）；
	□符合
□不符合
	

	
	取得窑体检测报告，且热处理库应满足以下要求：
热处理库保温性能良好（在窑内温度达到80°C时，窑体外侧任取1平米，测5-10个点的窑体表面温度，不能超过环境温度15°C）；
	□符合
□不符合
	

	
	取得窑体检测报告，且热处理库应满足以下要求：
热处理库密闭性能良好（窑内温度达到80°C时，热处理库内可以形成100%的相对湿度，且能保持30-60分钟）
	□符合
□不符合
	

	
	配备两组以上耐高温干、湿球温度检测仪、中心温度检测仪；配备木材水分检测仪
	□符合
□不符合
	

	
	配备视频监管系统（推荐，非强制性）
	□符合
□不符合
	

	
	设施布局合理，设备安装准确，检测仪表检定合格（符合国家标准计量标志或有关行业标准）
	□符合
□不符合
	

	
	数据监控具备自动打印、不可人为修改或数据实时传输功能
	□符合
□不符合
	

	
	设备运行能够达到热处理技术指标要求
	□符合
□不符合
	

	
	室外水泥周转场地面积达热处理库面积2-3倍
	□符合
□不符合
	

	
	配备消防设施及安全防护用具
	□符合
□不符合
	

	
	提供至少3次设备有效运行记录
	□符合
□不符合
	

	熏蒸处理设施
	熏蒸单位或签约委托的熏蒸单位经海关考核认可
	□符合
□不符合
	

	
	熏蒸库密闭性良好，墙壁、地面无裂缝，通往库房外的管线在穿墙处封堵严密
	□符合
□不符合
	

	
	熏蒸库管线、设备采取耐腐蚀处理，照明灯等电气设施能够防爆。
	□符合
□不符合
	

	
	取得窑体检测报告，且熏蒸库应满足以下要求：
熏蒸库密闭性能良好，使用加热设施使冬季低温条件下，能维持窑内温度10℃以上。
	□符合
□不符合
	

	
	取得窑体检测报告，且熏蒸库应满足以下要求：
具备符合要求的强制排毒设备，排风口距离地面高度不得低于10米。强制排毒设备应能够在5-8分钟内将库内空气排空；
	□符合
□不符合
	

	
	配备熏蒸气体浓度检测仪、以及木材水分检测仪，检测仪表检定合格（符合国家标准计量标志或有关行业标准）；
	□符合
□不符合
	

	
	配备溴甲烷浓度检测仪
	□符合
□不符合
	

	
	*配备温度检测仪，具备温度实时采集功能，并确保温度记录不可人为更改
	□符合
□不符合
	

	
	配备足够的消防设施及防毒面具等安全防护用品
	□符合
□不符合
	

	
	熏蒸库是否远离生活区或办公区50米以上或与其它区域有效隔离
	□符合
□不符合
	

	
	熏蒸库高度不超过4 m，体积不超过120m3
	□符合
□不符合
	

	
	熏蒸库外水泥周转场地面积不应小于熏蒸库面积的2-3倍
	□符合
□不符合
	

	
	提供至少3次设备有效运行记录
	□符合
□不符合
	

	生产过程管理
	原材料经过验收后进入生产环节，无树皮、虫孔和蓝变现象
	□符合
□不符合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树皮、边角料等下脚料及时处理、集中堆放
	□符合
□不符合
	

	
	半成品无树皮、虫孔和蓝变现象
	□符合
□不符合
	

	
	半成品与成品分库存放，合理区分
	□符合
□不符合
	

	
	成品无树皮、虫孔和蓝变现象
	□符合
□不符合
	

	
	标识加施方法是否经海关批准
	□符合
□不符合
	

	
	标识加施清晰度、位置、数量等符合要求
	□符合
□不符合
	

	
	如在处理后有继续加工、组装的环节，应建立专门区域和相关管理制度防止二次感染
	□符合
□不符合
	

	
	成品仓库专用、清洁整洁，配备纱窗、灭虫灯等防虫设施
	□符合
□不符合
	

	
	成品库面积应不少于检疫处理库面积的3倍且满足业务需要
	□符合
□不符合
	

	
	成品库四周无原料、废料等堆放
	□符合
□不符合
	

	
	成品应不同批次分区堆放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项描述及
整改意见
	通过现场审核共发现不符合项项，不符合项描述如下：

	审
核
意
见
	


 
被考核单位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考核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跟踪审核情况
	




审核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地隶属海关意见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直属海关意见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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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熏蒸处理结果报告单

                                编号：
	标识加施
企业名称
	

	包装种类
	
	数量/规格
	

	生产批次
	
	生产编号
	

	处理日期
	
	处理体积
	

	药剂种类
	
	剂量
	

	温度
	
	时间
	

	浓度检测值
	2小时
	4小时
	12小时
	24小时

	
	
	
	
	

	
已按上述要求对本批木质包装实施熏蒸处理，请海关予以审核。

熏蒸处理负责人：

业务负责人：
年   月   日

	结果评定：
该批木质包装熏蒸处理过程符合要求，准予加施标识。

海关工作人员：
年     月     日


	备注：1. 附检测曲线图自动打印记录。
        2. 本表一式二联，第一联交海关，第二联标识加施企业留存。



[bookmark: _Toc82279129]附4：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热处理结果报告单
编号：
	标识加施
企业名称
	

	包装种类
	
	规格/数量
	

	木材最大厚度
	
	处理库号
	

	生产批次
	
	生产编号
	

	处理日期
	

	木材中心温度达到°C时间：
干球温度到达°C时间：
相对湿度为   %
热处理起始时间：
热处理结束时间：

	已按上述要求对本批木质包装实施热处理，请海关予以审核。


热处理技术操作人员：
业务负责人：
年     月    日

	结果评定：
该批木质包装热处理过程符合要求，准予加施标识。

海关工作人员：    
年    月     日

	备注：1.附检测曲线图自动打印记录。
       2. 本表一式二联，第一联交海关，第二联标识加施企业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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